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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家校联系制度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力度，强化学校与

家长的联系、沟通与交流，促进教育形式多元化，形成教育

合力，努力构建家庭、学校“双结合”的教育新格局，积极

探索建立学校、家庭共同做好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长效机

制，保障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家校联系方式 

（一）电话、短信形式 

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将学生相关情

况及时、准确地通报给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。 

（二）信函等书面形式 

通过信函等书面形式将学生相关情况及时、准确地通报

给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。 

（三）当面告知形式 

通过约谈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或直接进行家访，当

面通报学生相关情况。 

二、家校联系适用范围 

（一）定期联系 

辅导员每学期初和学期末定期与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

人）联系，及时了解学生假期动态和通报学生在校表现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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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家校共建，共同促进学

生健康全面发展。 

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安排及假期安全须知要及时告

知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，共同做好假期学生安全教育工

作。 

（二）不定期联系（经常性联系） 

凡我校在校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均可由所在班级辅

导员或所在系（部）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及时与学生家长（法

定监护人）取得联系。 

1.针对获得国家、省、州和校级以上嘉奖、表彰或发生

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。 

2.针对重点学生群体的 

（1）有精神障碍或心理健康问题的； 

（2）经常违反校纪校规经教育拒不改正的； 

（3）被处以警告及以上处分的。 

3.针对其他学生群体 

（1）学习课程有不及格科目的； 

（2）学习困难、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的； 

（3）周末、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返校未按时到校

报到的； 

（4）有休学、退学等情况的； 

（5）遭遇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需住院治疗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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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在校期间恶意欠费的； 

（7）请假（离校）一天以上的； 

（8）辅导员、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认为的其它需要告知

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或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的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各系（部）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本制度的宣讲、引

导和落实工作，切实做好家校联系工作； 

2.全校辅导员、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应经常性开展家校联

系工作，务必做到与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沟通及时、客观、

准确，并做好相关记录； 

3.辅导员、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应定期向所在系（部）汇

报家校联系工作情况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